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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5 月 9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日前其他縣市發生「巷弄長照站」業者，疑似詐領補助欠薪 

事件，請衛生局(長照中心)對於本縣補助設立之長照站加強 

稽核，避免發生類似事件。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編號 5、15 解除列管，餘准予備查。 

四、 計畫處報告：本府各局(處)11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於網 

                路社群行銷露出情形(如附件)，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水利處報告：本府於後龍鎮公所轄管之 5、6號公園用地辦理 

                 「後龍鎮遊憩空間及環境營造計畫」預計於 112 

                  年 6月完竣，惠請後龍鎮公所協助辦理設施物 

                  維護管理相關事宜，提請研議。 

      後龍鎮公所：建請縣府補助維護經費。 

      主席裁示：依水利處提案辦理。 

六、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鄉鎮市長提案： 

  後龍鎮公所：為推動本縣好望角風景特定區自然景觀，建請縣 

                府協助公所大量復育風景區內原生種野百合及天 

人菊，以恢復景區內特色景觀，增加景區觀光亮 

點。 

    農業處：查台灣百合為每年4月~6月開花，6月~7月可進行採果 

            莢，本處屆時將進行台灣百合種子採種，俟採種完成 

            交由後龍鎮公所進行撒播撫育，天人菊的部份需確認 

  後再採種復育。 

    主席裁示： 

1.請公所協助推廣。 

2.南庄原生種南庄橙請林務局協助培育由部落先栽植且數量需 

充足，屆時請公所、農會協助輔導。 



    頭份市公所：頭份市場建築104年經台中結構技師鑑定危樓， 

              目前已獲經濟部核定規劃經費，但攤商安置              

             經費墊付案被代表會擱置，建請縣長協助。              
    秘書長：總預算案才可依照地方制度法第40條規定辦理，建議 

公所納列明年總預算案。                 

主席裁示：請市長邀集代表會主席等共同協調。 
參、 交換意見(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台南市發生行人走在斑馬線上，遭汽車左轉撞上導致傷

重不治事件，顯示行人安全穿越馬路的權利並無保障，請工

務處研議，優先在本縣行人徒步量多的複雜路口設置「行人

專用時相」或「行人早開時相」，並逐步完善交通號誌，因應

不同路口採取不同樣態，讓科技輔助用路人行的安全。 

二、 台中市日前發生重大工安意外，請各單位於各項工程施作

時，應審愼研擬現場安全防護計畫，並確實執行。另外，針

對有「工安前科」的建商及承包商，應通盤檢討並研議相關

法令或行政作為，令其加強安全防護措施及加強危機處理訓

練，以防憾事發生。另外，竹南近河口處土沙細，請工商發

展處、水利處針對該處興建大樓地質鑽探時應注意避免發生

天坑事件。 

三、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5月 20 日、21 日舉行，配合疫情降

階，請教育處除妥適規劃本縣國中教育會考各項因應措施及

相關配套事宜，以利家長放心、考生安心應試亦請加強會考

成績。 

伍、散會：上午 8時 38 分。 

                                                                                                                                    


